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黎女士,

2002年印花稅(修訂)條例草案

二零零三年三月二十六日的來函收悉。下文載述政府對你的提問的回應。

如我們在以前的函件中解釋，若文書上的代價金額與印花證明書上的相

符，該印花證明書不會因為有關文書應帶來更多印花稅(如文書上的代價遠低於

市值)而被視為根據建議的第18J條而內容有所誤差。在該等情況下，無論在申

請或發出印花證明書的過程中都沒有出現誤差。有關的印花證明書是根據加蓋

印花時的資料正確地發出，而須補交的印花稅則是在其後才出現的。因此，這

種情況只會被視為“所加蓋印花的稅款額不足”而非誤差。在這些情況下，無

須按第18J(1)條註銷有關的印花證明書。現行制度已有清 規定，透過《印花

稅條例》(第117章)( “條例”)第13條對印花稅裁定與第4(3)條及第4(5)條進

行追討，以處理此等情況。新系統將沿用上述制度。由於有關印花證明書不會

因上述情況按第18J(1)條註銷，所以第18J條根本不適用。由此推論，第18J(5)

條中所指少徵收印花稅的情況，必然是指因填報正確代價金額時出錯或計算印

花稅款時的錯誤等原因造成的誤差，與上述“所加蓋印花稅款額不足”的情況

無關。因此，我們認為現時的草案足夠清 並反映我們的政策目的。

現時，在一個典型的物業買賣個案中，有關文書會首先根據申報代價加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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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花。印花稅署隨後將該個案轉交差餉物業估價署作加蓋印花後估值。若發現

有關物業的市值大幅高於申報代價，印花稅署署長（“署長” ）會根據條例第

13條規定裁定該文書，並發出評稅通知書要求繳付少徵收的印花稅款。此評稅

通知書一般是發給文書內的簽立人，即買方和/或賣方，視情況而定。如果印花

稅逾期未付，署長會根據條例第4(3)條及第4(5)條規定，於法定的六年內向這

些人士展開追討行動。

如在印花稅署根據條例第4(3) 條展開追討行動前物業已經轉手，印花稅署
無慣例向新買家或中間業主追討。因為署長不會僅由於新買家或中間業主(即非
該文書內的簽立人)管有有關文書，並在轉售過程中可能使用該文書以確立其業
權的表面事實，而將其視為一份文書的“使用者”。若要引用該條例第4(3) 條
指稱他為使用者，舉證責任在署長身上。在提出證據證明他曾使用該文書或在

何時使用該文書時，會有實際困難。

最後我們想重申，無論一份文書是在現有或新系統下加蓋印花，條例第4(3)
條中有印花稅責任的人士是相同的。加蓋印花的方法不會改變一個人的印花稅

責任。

如對本覆函有任何疑問，歡迎隨時與我聯絡。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

(蔣志豪                代行)

二零零三年四月九日

副本分送

律政司 (經辦人：吳華姿女士)
(經辦人：張文耀先生)

稅務局 (經辦人：黃翠玲女士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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